
本期专题——节能减排在行动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推进 节能减排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是经济大省，也是能源消费

和污染物排放大省。2006 年，全省

能源消费总量位居全国第一，二氧化

硫和 C O D（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分别居全国第一和第六位。推进节

能减排，不仅关系山东省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大局，而且对全国节能减

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对此，

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全省

“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万元 G D P

能耗降低 22% ，二氧化硫和 CO D 排

放总量分别削减 20% 、14.9% 的目

标。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山东省紧

密结合实际，创新投入机制，坚持财

政政策引导，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

了全省上下合力推进节能减排的新

格局。

强化经济结构调整支持体系

2006 年，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

为 9.8：58.2：32，其中服务业比重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7.5个百分点。工

业中传统产业比重大，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比重较高。2006年，冶金、

石化等十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只占

规模以上工业的 47.7% ，但能耗却占

85.2%。从 2006年开始，山东省紧紧

抓住结构调整这条主线推进节能减

排。一是支持加快全省工业结构调

整步伐。2006 年省财政安排工业结

构调整资金 2.5亿元，采取委托贷

款、财政贴息等方式，吸引银行 3年

配套安排商业贷款 250亿元，集中支

持市场占有率高、技术含量高、能耗

水平低的省内重点产品。二是支持加

快发展服务业。从 2006 年开始，省

财政设立了2亿元的服务业发展引

导资金，重点支持现代物流、信息和

商务服务、旅游文化、科教文卫和社

会中介等 8个方面，促进服务业高水

平、跨越式发展。三是支持区域经济

结构调整。为支持县域经济优化发

展，省财政安排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资金，从 2006年开始把节能减排作

为企业投标的首要条件，支持符合

区域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发挥当地

经济优势、节能减排的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区域内企业节能减排目标的

实现。

打造节能减排技术支撑体系

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只占

工业产值的 26% ，通过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推进节能减排的潜力巨大。

一是大力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2006 年以来，省财政每年安排 5000

万元，先后选择 50 家国家和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支持其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加快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水

平。二是支持节能减排高新技术产业

化。从 2005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

3000万元环保产业技术研发资金，

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支

持污染减排关键技术研发、推广和

示范，环保成套设备研发及产业化。
2007年省财政还安排节能高新技术

产业化资金 2500万元，支持节能技

术研发及推广
，
提高节能降耗技术产

业化水平。安排可再生能源发展资

金 4500万元，支持了太阳能光伏电

池、秸秆燃料乙醇等一批具有国内、

省内领先技术水平的产业化项目。三

是安排 3.45亿元支持节能减排技术

改造。2007年安排 1.45亿元，重点

推广 100项重大节能技术、100项重

大节能装备、100项重大节能示范项

目，集中支持了 150多家省重点耗能

企业节能 10 % 、节水 5% 以上的节能

技术改造项目。从 2006年开始，每

年安排 2亿元，支持了30万千瓦以

上机组的省收费电厂二氧化硫技改

和热电联产脱硫除尘试点示范项目。

2006年和 2007年上半年，仅省内千

户重点用能企业就实现节能量 563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14

万吨。全省 72 % 以上的 30万千瓦燃

煤发电机组实现了烟尘脱硫排放。

健全节能减排公共管理体系

完善公共管理体系，是实现节能

减排目标的基础，也是公共财政的

支持重点。2007年山东省主要支持

了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对监测、执法

和标准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省级财

政安排 1.88亿元，支持构建污染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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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指标、监测、考核三大体系，建设

59个主要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站，在

1047家重点排污企业、150家污水处

理厂、144个空气站和 25个水源地水

质站，统一安装自动监测和数据采集

传输装置，实现了对重点工业、生活

污染点源的实时监控，为环境保护提

供技术和信息支撑。二是支持节能

环保标准体系建设。省财政 2007年

安排节能环保公共管理资金 2500万

元。一方面支持节能标准体系建设，

目前已完成工业产品能耗标准、交通

运输能耗标准、建筑节能标准、节约

型学校考核标准等 4大类 106项节能

标准的制订工作，力争通过 3 ～ 5年

的努力，完成 300项以上节能标准的

编制修订任务，建立起符合山东省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节能标准体系。
另一方面支持环保标准体系建设，从

2001年起加大了对制定和实施环保

标准的支持力度，目前已实施了造纸

污水、水泥大气污染物排放等 14项

环保标准。2007年重点支持制革工

业污水排放等 13项标准制定工作，

其中 8项标准年内颁布实施。三是支

持开展企业能源审计工作。2007年

对省内 103户国家重点考核企业进行

能源审计，挖掘节能潜力 630万吨标

准煤，提出节能改进建议 1200余条，

全部实现后可为企业节约能源成本

30多亿元。

实施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

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必须坚持

激励与约束并重，发挥政策和资金

在节能减排中的引导和督促作用。

一是大力推行奖励制度。2007年省

级财政安排奖励性资金 2.1亿元，设

立了一系列节能减排奖项。设立重

大节能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奖，对获

得国家和省级以上水平的、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区分不同

技术等次，确定分级定额奖励标准，

鼓励、调动企业和科研机构技术自

主创新积极性，加快节能减排技术

产业化进程。设立淘汰高耗能设备

奖，在省政府制定淘汰落后设备目录

及规定期限的基础上，按提前时间

和设备额度给予奖励，推动企业加

快淘汰高耗能设备步伐。设立节能

贡献奖，对节能突出的单位和企业、

重大节能成果、优秀节能成果给予

奖励。设立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

奖，对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

设快、运行好的给予奖励，促进市县

加大污水处理设施投入，确保污水

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营。二是高度重

视并加强约束机制的构建。在抑制

能源消耗方面，2006年底，出台了超

耗能源加价办法，对超过用能限额

标准的企业，根据级差收费原则，按

照基准价格的 1 ～ 4倍征收超标准耗

能加价费，促使企业加大节能技改

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充分利用

差别电价政策，配合有关部门先后

分三批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

焦、水泥、钢铁等行业的 156户高耗

电企业实行了差别电价，全省目前已

有 36家企业因此关停转改。在限制

企业污染物排放方面，已将污水处

理费由每吨 0.8元提高到 1元，今后

将进一步提高排污费收费标准，努

力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把污染

者付费原则落到实处。

创新环境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

机制

2006 年，山东省按照“谁污染谁

付费、谁破坏谁赔偿、谁保护谁受

益”的原则，建立了“多排污多拿钱、

少排污少拿钱、达到水质要求不拿

钱”的生态补偿机制。在反复调研测

算基础上，确定了 “十一五”期间，

在南水北调沿线、淮河流域和小清

河流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具体操

作上，根据排污总量和国家环保总

局公布的污染治理成本测算补偿投

资，区分不同流域，按市县与省 1：

1 和 1：1.5 配 套。2007 ～ 2010 年，

各级财政将筹资 27.5亿元，其中省

15.8亿元，市县 11.7亿元。2007 年，

省级安排 3.95亿元，市县筹集 3.11

亿元，按照流域内各利益主体为保

护环境所做出的贡献，采取对利益

受损主体直接补偿和以项目为依托

的资金补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试

点。一是对退耕还湿的农民，两年内

按实际损失给予 60 % 和 100 % 不等

的经济补偿。二是对达标排放企业，

因实施工业结构调整造成关闭或外

迁的给予适当补偿。三是对流域内

实施“深度处理工程”和“再提高工

程”的企业，分别按缴纳的污水处理

费和所削减污染物处理成本的 50 %

给予补偿。四是对流域内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给予财政贴息或建成奖

励。五是支持企业采用先进适用技

术、新工艺防治污染。通过实施生态

补偿机制，合理调节生态保护各相

关主体的经济利益，调动了各地加强

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经

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建立节能减排财政保障机制

推进节能减排必须从资金和政

策上给予充分保障，发挥好财政的

导向作用。一是努力增加财政预算

资金投入。2007 年，围绕节能减排

中心工作，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支出

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全省财政

共安排节能减排资金 21.33亿元。其

中，省级安排节能资金 3亿元、减排

资金 8.1亿元，总量达到 1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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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加 6.44亿元。二是积极整

合现有财政专项资金。为了形成财政

专项资金支持节能减排的合力，省财

政整合与节能减排相关的资金 7.45

亿元，包括工业结构调整资金、服务

业发展资金、信息产业发展资金、企

业技术中心建设资金、区域经济调整

资金和关闭“五小”资金等 6大项，集

中力量支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淘汰高耗能、

高污染落后生产能力。三是改革财政

资金使用方式。从 2006 年开始，改

变过去单一的事前补助资金使用办

法，综合运用奖励、补贴、贴息等方

式，注重事后激励，发挥政策引导作

用，调动企业和社会投资积极性，努

力实现财政支出的乘数效益。四是

及时调整完善财政体制。一方面，为

控制小火电，促进节能减排，2007年

进一步调整完善了省与市县的财政

体制，对电力行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

分成政策。对原属省级收入范围的

电力企业，以及今后新注册、投产的

火力发电、核电企业 （ 机组），不再

区分投资主体和企业隶属关系，一律

实行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

部分由省市按 6：4比例分成，其中

对各市利用外市关停小火电机组容

量指标新上电厂实现的税收，省级分

享 80% ，切断电力投资和地方财政

利益的直接联系，抑制各地新上小火

电的投资冲动，减少污染物排放。另

一方面，鼓励发展替代能源，大力支

持发展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对利用

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进行电力

生产的企业，其缴纳的增值税地方分

享部分全部留归市县，以鼓励各地加

快发展新兴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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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上大压小  

积极推进节能减排
河南省财政厅

近年来，河南省把节能减排作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把上大压

小或关小、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作为推

进节能减排和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

抓手。特别是在电力行业上大压小

或关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

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被国

家电力系统称为“河南模式”。

认清形势 强力推进

河南省是华中电网火电基地，长

期承担着华中电网水火调剂的重要

任务。前些年，受技术水平限制和电

力供应短缺形势的影响，建设了一

些小火电机组，为缓解当时电力供

需矛盾，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随着电力工业技术快速发展，小

火电机组能耗高、污染重、土地占用

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初步测算，与

6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相比，小火电

机组每年多耗煤炭 1100万吨，多耗

水 1亿吨，多排二氧化硫 20万吨，多

占土地 2万亩。尽快关停小火电机组

已成为节约能源和土地，保护环境，

节约土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的当务之急。因此围绕电力工业节能

减排的工作目标，河南省开展了上大

压小或关小的探索和实践。2007年

初，在全国率先爆破拆除了安阳电

厂 2台 10万千瓦机组，随后又在新

乡孟电等多个电厂集中爆破拆除了

110万千瓦机组，截至 10月底全省实

际关停 280万千瓦，提前超额完成了

全年 150万千瓦机组的关停目标。在

“压小”的同时，河南省充分发挥煤

炭资源比较丰富、交通便利等优势，

抢抓机遇，建设了一批高效清洁大机

组，火电基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从

2002年至 2006 年，全省4年新增 60

万千瓦机组 6台，30万千瓦机组从

16台增加到 33台，4年翻了一番多，

全省发电装机从 1834万千瓦增加到

3511万千瓦，居全国第5位，4年新

增 1677万千瓦，翻了近一番。通过

上大压小或关小，全省火电机组平

均每千瓦时供电标煤耗从 2002年的

408克下降至 2006年 377克，4 年下

降了31克，累计节约原煤 650万吨，

减排二氧化硫 6.5万吨。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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